
臺南市安定區公所【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費用補助申請、核銷】作業流程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社-010 

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作業期限 

 社會課 

   民政課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市府 

民眾申請 應備證件

市府函復民眾不符
原因並副知公所

里幹事查證
社會課初審

市府函復民眾
並副知公所

不通過

結案

送市府複審

複審結果 通過

社會課
初審文件

文件備齊

開立一次告知單 文件不齊

社會課列冊管理

文件資料
備齊無誤

是

否

函復公所

通知申請人
補正

 

隨到隨辦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自證件備齊

後 10 天內 

※法令依據 

  1.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(http://law.moj.gov.tw/Scripts/NewsDetail.asp?no=1D0050046) 

 2.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  

 3.臺南市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輔助器具補助作業要點 

4.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  

※應備證件 

 1.申請人身分證、印章。2.身心障礙手冊/證明正反面影本一份。3.最近 3個月內之醫院診斷書及

評估表正本(請參閱輔具費用補助標準表，查詢需出具醫院診斷書之輔具項目)。4.購買輔具之統

一發票或收據正本（需註明廠牌型號）。 5.市府審核通過核定公文影本。6. 輔具供應商出具保

固書之影本（需註明廠牌型號）。7.領款收據。8.身心障礙者農會、郵局或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

本。9.代理人身分證明及印章。10.輔具之照片。11.其他相關證明文件(如：委託授權書、低收、

中低收入戶證明書)。 

※使用表格 

  臺南市政府所印製之臺南市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申請表、臺南市身心障礙者輔具補助核銷請

款書 

※作業注意事項 

  如非本人親自申請則代理人須另備身分證及印章 

※承辦課室 

社會課     電話 06-5921116分機 127 
 


